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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学会监事会条例 

（2015 年 10 月 21 日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条. 总则 

(一) 为明确和规范中国计算机学会监事会的职责、权力和义务，使监事会有效

行使对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监督权力，依据学会章程制定本条例。监事会组成、产

生办法及任期。 

(二) 监事会的职责是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委托，监督学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工

作。 

第二条. 监事会组成、产生办法及任期 

(一) 监事会由 5 人组成，设监事长 1 人； 

(二) 监事长及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 监事会任期与理事会相同； 

(四) 如监事长因故不能履行监事长职责，由得票最多的监事继任； 

(五) 如监事会人数少于 3 人时，由会员代表大会补选。 

 

第三条. 监事资格 

(一) 监事长须具有 5 年以上连续 CCF 会龄，监事须具有 3 年以上连续 CCF 会

龄； 

(二) 自愿担任监事； 

(三) 公正、诚实、坚持原则，能够按学会规章履行监督职责； 

(四) 有能力和精力参与学会事务； 

(五) 未担任学会理事职务。 

 

第四条. 监事会选举 

(一) 监事会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 

(二) 选举监事长：监事长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超过参会选举人半数时当

选。如在第一轮选举中无一人得票超过半数时，则在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中进

行第二轮选举投票，简单多数当选。若第二轮选举 2 人得票相同，则由换届工作

委员会投票决定，如得票仍相等，则由该委员会主席裁决。 

(三) 选举监事：得票超过参会选举人半数的监事候选人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依次

当选。如当选的该职位人数少于事先确定的应选人数，则再次选举缺额部分。缺

额部分候选人数的差额率不低于 30%（差额人数不少于 1 人），候选人从得票较

多的未当选者中依次产生。第二次选举后得票超过参会选举人半数者当选。如本

次选举后当选的该职位人数仍少于事先确定的应选人数，本职位选举停止。 

(四) 监事参选无类别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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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一单位当选监事不超过 1 人。 

 

第五条. 监事会工作范围和工作规则 

(一) 监督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是否按照学会的规章开展工作、作出的决议是否

符合程序。监督理事长是否履行了作为理事长的职责和义务，监督理事和常务理事是

否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二) 监事长主持监事会工作，安排监事的监督工作。 

(三) 监事长本人或指派监事列席所有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会议，参加会议的监

事须记录参会人员情况及参会人数是否达到法定人数，会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表决方式是否符合规则，所作出的决议是否合法，等。当参加会议的监事发现理

事会议（常务理事会议）有违反学会有关规章或程序时，有权当场向主持人提出纠正

要求，并将纠正要求和处理结果记录在案。 

(四) 监事会可根据学会的规章对理事会和常务理事的不当行为采取相应处理措

施，具体办法由第六条规定。 

(五) 监事会决议须得到半数以上(不含)监事的同意。 

(六) 监事会的正式文件须存入学会档案。 

(七) 监事会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每年书面向会员代表报告对理事会、常

务理事会和理事长的监督情况。 

 

第六条. 监事会对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理事的不当行为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 当理事会有不当行为时，向理事长提出纠正要求。 

(二) 当理事或常务理事违反《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时，

由监事会根据条例作出停权决定；对于其他未在《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会条例》中规

定的情形，由监事会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对有关人员或部门的

处罚动议。 

(三) 当理事不满足参选时的资格要求时，由监事会作出停权决定。 

(四) 当理事长届中不能履行职责时，监事会依据《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会条例》

中的规定终止理事长资格。 

(五) 会员或分支机构对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的处罚有异议时可向监事会申诉。

监事会收到申诉后应在一个月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当联合署名申诉人数达到 30

人时，监事会必须受理。申诉被受理后，则提请作出决议的机构重审，如原作出决议

的机构三分之二以上（含）成员同意维持原决议，则驳回申诉。 

 

第七条. 监事守则 

(一) 监事超过半年未按要求履行职责其监事资格即自动终止。 

(二) 监事必须履行保密职责。 

(三)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时不参与理事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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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附则 

(一) 监事会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学会预算，监事会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学会秘书处

承担。 

(二) 本条例由会员代表大会制定并发布实施。 

(三) 本条例由会员代表大会负责修订，由秘书处负责解释。 

 

注：2008年 4月 19日会员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 

2011年 11月 25日会员代表大会修订并通过。 

2015年 10月 21日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修订并通过。 

 

 

 


